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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是l986年州委、州政府决定编纂的一

部多卷集成的新型志书。在前任州委书记李仁山同志的关心和重视下，

l 990年起陆续分卷出版。各卷从不同的行业和部门情况出发，记载了黔

东南境域的历史进程，着重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黔东南苗族、侗

族、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存在的问题，为黔东南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黔东南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苗族、侗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先民早

就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共同建设家园，共同反抗历代统治者

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促进了黔东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明永乐年间开

始，封建王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特别是清雍正年间，清军在黔东

南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各族人民优秀儿女，数以千计的民族村寨毁于战

火。英雄的黔东南各族人民没有向统治者的屠刀屈服，进一步加强团结，

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建成了镇远、黎平等历史文化古城，坚

持对封建统治者的长期斗争，涌现出张秀眉、姜应芳等民族英雄。

鸦片战争以后，黔东南各族人民奋而抗击腐败的清王朝统治和帝国

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并积极支持和参加辛亥革命，在护国、护法和北

伐战争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o 1 934年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黔东南，在

黎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播下了革命火种。黔东南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周达文、龙大道、杨至成等同志，为中国

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o 1949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i黔东南全

境获得了解放o ，． 。，．

。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平息匪乱，恢复和发

展生产，改善各民族人民生活，并从1 953年起开始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o l 95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开创了黔东南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建州30多年来，特别是1 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落实j平等、

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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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o l 987年自治州根据

《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民族自

治纳入法制轨道。在党的教育培养下，_。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

1 989年全州有少数民族干部3伪82人，1占全州干部总数62．2％。改革

开放方针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l 989年全州工农业总产值达

1 63896万元，比I 949年增长7．08倍。 ，

‘‘

：． ’一 ·’

，‘解放40年来，黔东南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变、山变、水变、

河也在变。自治州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建立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

师范、民族农业学校、民族林业学校，初步形成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

小学教育配套的民族教育体系。在苗族侗族聚居竹乡村学校及农村，推

行苗文、侗文，进行“双语教学”。在校学生逐年增多一，适龄儿童入学率

已达89％以上。随着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全州

少数民族人口素质逐年提高。山是黔东南的特色，矿藏、植物、动物资

源丰富。目前全州森林覆盖率为26．67％，木材积蓄量达4789．’3万立

方米。l 95 1年至l 989年，向国家提供木材l 481万立方米。全州建成蓄

水工程3360多处，总库容量达27269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达l 40万

亩以上。建成农村水电站1 100多处，装机容量达6．1 3万千瓦。全州县

县有电、区区有电、84％的乡和60。％的村、53．3％’的农户用上电。数

十种重要矿产正在陆续开发o j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迅速，到l 989年，，全州

公路通车里程达4422公里。全州实现县、区和75％的乡通了公路。。湘

黔、黔桂铁路穿过州境。今后，我们必须坚i持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

社会主义道路，+努力促进民族团结，大力发展自治州民族经济，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和目标一定能够实现o -

编纂地方志是对州情，、市情、县情的全面调查和总结，是承先启后，

继往开来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州志的出版，将服务当代，惠及后

人。并为开发黔东南、i建设黔东南、加强民族团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提供了’重要的教材，对于自治州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员会书记

胡贤生
‘

’

199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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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素有修志传统，，明代至民国年间共修府、州、．厅、县志近百

部，：．现存尚有40余部。历尽沧桑得以流传下来的4部府志均修于清代，

为境内曾设置的镇远、黎平、·思州3府古代变迁沿革保存了重要史料。

民国时期废府后，行政督察区无倡修志书之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镇远专区设置7年，百废待兴，亦未及考虑编纂志乘。l 956年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成立后，30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有重大进展。

编修新志记录一代兴衰是政府工作人员应负的历史责任b晚清以来百年

问黔东南的历史变化尚无志书作出全面记载。7清代所修府志受到历史的

局限性，多有歧视少数民族，颠倒历史的词-章，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

况的记述，尤为单薄J为填补历史空白，反映黔东南百年来的历史进程，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巨大变化；并着重反映l956年建州以来

取得的伟大成就，反映中国共产党扶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功伟

绩。1 986年，中共黔东南州委、州人民政府决定组建黔东南自治州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拟定计划，设计篇目，动员州市县各部门各单位数千人

参加编写。1990年起州志各卷陆续定稿出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志》作为第_部全面反映全州历史与现状的巨著宏篇，必将在黔东南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将作为历史的忠实记录传之

后代。
．’ -，_，．r． ．?

{-．黔东南山川秀丽，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是祖国西南的

一块宝．地。长期生息在这里的苗、侗、汉等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

处，为开发黔东南作出重要贡献o。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族人民备

受压迫和凌辱，一直处于贫困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自治州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自治

州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州志各卷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一伟大的历史

变革，将成为鼓励全州各族人民继续努力拼搏，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经济文化的最好教科书o ．

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和新的体例编写的自治州志，批判地继承

I U
i

。，．

．。j‰：{：。；；：j备

i』t；；。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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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历史遗产，客观地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自治

州经济的振兴，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发展农业生产。改革开放10年

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不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强农田

基本建设，建立农、林、牧商品基地，发展多种经营，科学种田显著进

步，百万亩杂交水稻高产工程、温饱工程和老旱田改制工程的实施，大

大提高了全州粮食产量。黔东南是全国重点林区之一，多年来坚持造、

封、管、节一起抓，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将造林绿化、生态建设

作为山区长期建设大计取得重要成就。自治州立足于开发利用当地资源，

走发展轻工业为主的民族工业之路。在加强国营工业建设的同时，鼓励

举办集体、个体、联合体以及乡镇工业，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民族工

业有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交通、邮电、广播、电视以及各种教育文

化科技事业都出现生机勃勃的发展新局面。全州文盲率已从1 950年的

97．3％下降到l 988年的22％，全州有专业技术干部35000多人。卫生

条件不断改善，全州已基本消灭疟疾、丝虫病等长期危害人民身体健康

的地方病，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变。

黔东南是苗族侗族聚居地区，民族特点贯穿于州志各个篇章。千百

年来苗族、侗族和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璀璨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解放以来，自治州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还有困难和问题。我们

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就没有黔东南今天的繁荣昌盛。今后我们的路程还很长，任务更艰

巨，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改革开放之路，团结一致，奋发图强，

努力实现兴州富民的宏伟大业。

在州志编纂过程中，广大修志工作人员以爱国爱乡的奉献精神辛勤

笔耕，他们的劳动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崇敬。省和兄弟地、州、市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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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浪潮在全国各地涌起之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志、

县市志在中共黔东南州委、州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州志、县志编纂

委员会及全体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陆续完成编纂工作，出版发行o

1 990年，州邮电、地理、人物、林业、财．政、审计、金融等志问世。

1 99 1年，州文物、名胜、公安、供销、档案、科技、科普等志出版o

1992年，州军事、农机、税务、农牧、教育、劳动人事等志付梓。州物

资、重工业、乡镇企业．、卫生等志已经完稿送审。而县市志已经有黎平、

麻江、雷山、镇远等县志出版，黄平、岑巩、三穗、天柱等县志发印，

“凯里市志和施秉、丹寨等县志完稿。

新编纂出版的黔东南州志、县市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严谨，

设计科学，具有浓郁的民族面貌和时代特色，得到黔东南在籍人士和海

内外读者的普遍赞誉。州《林业志》被贵州科学院、贵州农学院的教授

称为“一本好书，值得一读”，安徽、福建等省的林业专家誉其为林业志

钓样板，国家林业部的领导、专家为此说“贵州出了部好书”，并引荐给

全国林业系统推广、借鉴。州《人物志》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好评，

被视为重要的人物史料。州《金融志》亦得到金融界人士的广泛赞扬o

《麻江县志》的内容和印刷装帧被誉为“质量上乘”o其他州志、县市志，

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o

盛世修志，存史资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综

观新编纂出版的黔东南州志、县市志，或搜集自然资源、地域变迁的详

细资料，或介绍苗侗人文、古迹人物、名山秀水及岩溶洞穴的天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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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纵述农事开拓、财源税赋、水陆交通、经济建设及科学技术的演变发

展，或反映政治、军事、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都能“史存大要，志显细微”o称得上是黔东南州、县市历史演进的百科

全书，对黔东南社会经济发展争改革开放j，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

黔东南州志、县市志的编纂出版任务艰巨，工程浩繁，任重道远，

为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给予高度重视和精心指导，

在资金、人员、设施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全体编纂人员广征博采，辛

勤笔耕，‘精诚协作，做了大量的工作。本届政府将一如既往，为州志、

县市恙的编纂出版解决各种问题，竭尽全力支持此项工程胜利完成。同

时，也寄希望于全体修志同志，发扬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精神，共同

努力’，为完成黔东南州志、’县市志的编纂出版任务而继续奋斗o

黔东南州志、县市志出版发行，是全州各族人民一项重要的文化建

设，是承前启后、一继古弘今、开拓创新的里程碑，可喜可贺。谨在此向

全体编纂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所有关心和支持这一工作的领导和

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愿黔东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团结一致，奋发图强，走改革开放之路，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黔东南，

谱写出新的历史篇章0
’

， 』 j．
’‘ ‘

，二

j
’ ^

’。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长。

“姚茂森’
●

1992年12月



二、本志由总述、大事记和地理、民族、党群、政权、政协、诨事Y。公安、

司法、劳动人事、民政、经济综合’、j统计、物资、农业、林业、水电．、农机、轻

工业、重工业、乡镇企业、交通、邮电、城建环保、商业、外贸：供销、：烟草、

粮食、财政、审计、税务、金融、工商、物价i?计量、教育0科技、』。。科普j‘社会

科学、档案、文化、体育、卫生、文物、名胜、人物等分志及附录组成。按自．

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划分门类，。按序排列o．上限始于事类发端，．下限基本止

子1987年，部分分志有必要时，适当下延。

三、黔东南系苗族侗族聚居地区。本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精神，按照党

的民族政策，记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历史进程o： 。

四、本志采用章节排列，全志横排竖写，内容采取详今略古、详异略同，运

用述、记、志、传、图、表、照、录表述，对资料有存疑则加注按语"分志与分

志之间的交叉内容，采用此详彼略的写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问

题的记述，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ix)为准绳。

五、本志称谓：时间称谓，采用历史朝代纪年和公元纪年相结合。政权和职

官称谓，沿用历史通称。地名称谓，古地名有变更的首次出现括注今名。民族称

谓，各民族族名以国家规定的为准。历史资料中有侮辱民族和工农红军形象的贬

词。一律纠正。 一’ ’‘ 、’ 。““

六、本志应立传的人物统编入《州志·人物志》，各分志对本州有重要贡献的

人物，采取以事叙人的方法记入有关章节o
’

‘’

七、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编写。使用国家公布的第一、二批简化汉字。

八、本志的统计资料，解放前的以文献档案记载；解放后的以州统计局的数

字为准，统计局没有的由业务单位提供使用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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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州志·司法志》的编纂，历经十三载，数易其稿，终于出版问世。这

是我州司法战线上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州志·司法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艾

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用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体例

和方法编纂的。志书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展示了黔东南司法工作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重点记述了解放38年来，人民审判、人民检察、司法行政机关在打击敌人，

惩治犯罪，法律咨询，调处民事纠纷，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定，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等方面的光辉业绩，反映了人民法院依法独

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机关依法实施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以及司法行政部门

在普及法律知识、开展律师和公证工作中，为民排忧解难的作用。同时，‘实事求

是地记叙了司法工作中发生的失误，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是一部内容丰富、史

料翔实，具有资治、存史、教育的社会价值，体现专业特色和地方特色的重要文

献。

《州志·司法志》的出版发行，必将为各方人士研究黔东南司法工作发展的历

史提供丰富资料，为激励全州司法干警在新的历史时期，总结、借鉴历史经验，

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好人民审判工作、人民检察工作、司法行

政工作，服务当代，惠及后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黔东南州各级司法机关仍将肩负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打

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严厉惩治各种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

定，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重任。为适应新形势下司法工作的需要，关

键在于加强全州司法队伍建设。必须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司法干警，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广大司法干警的法制教育，增强执

法意识，坚持依法办事，务必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把司法

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加强司法干警的教育管理，从严治警，严格要求、严肃纪

律，严密管理，不断提高司法干警的政治、业务素质，建设一支革命化的司法
队伍，为维护社会安定，兴州富民作出新的贡献。

《州志·司法志》的出版问世，是全体编辑人员奋力笔耕，付出艰辛劳动的结



果。省、州、县有关领导、各有关部门、方志专家、各方知情人士．．为司法志的

编纂，或提供史料，或精心指导，或核对必实，予以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志书出
版之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i

中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委员会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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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的专志之一。全书共设5章29节，

另设《概述》、《大事年表》、《附录》。
‘

二、本志上限起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下限基本止于1987年，领导人
、毒

名录延至1992年。多数章节始于清末、民国时期；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自治州的司法概貌。

三、本志所书地域以黔东南自治州所辖县、市为主，对历代设置在州内的司

法机关及有关史料，亦作简要记述。

四、本志记述内容，以州中级人民法院、州人民检察院和州司法局各自所辖

业务范围设章立目，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均分别按检、法、司归类，记入有关章

节。

五、本志采用资料，主要录自州内司法系统档案，有关档案馆、室，图书资

料，以及经过考证的口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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